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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5 年 7 月 20 日                                    講員：王維瑩 

地點：八德浸信會（105 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 60 號 2 樓之 1 楊台富 Tel: 27489132） 

題目：為主癲狂 

經文：使徒行傳二十六章 24-32 節 

 

上次我們看了保羅對亞基帕王的分訴，保羅說他所傳的是猶太人歷代指望得著的。保羅

堅信主耶穌從死裡復活，因為他自己經歷了復活的耶穌。保羅還對亞基帕王說到了信仰

帶來的拯救，就是眼睛被打開，看見自己原來在黑暗中，得以從黑暗歸向光明，也看見

自己在撒但的權下，現在能夠轉向神。因為這樣的轉向，罪惡得到赦免，還與所有成聖

的人同得到永遠的產業，就是神自己。保羅好像忘記了自己在受審，竟然還勸勉人做人

做事要像一個已經思想轉變的人，看自己有如死人，靠主得到新生命，有恩慈、良善、

公義、正直等等美德。總之，保羅雖然是在為自己辯護，但是看出他想說服亞基帕王歸

信基督耶穌。今天，我們看保羅說完這番話的結果。 

 

使徒行傳二十六章 24-32 節 

v.24 保羅這樣分訴，非斯都大聲說：保羅，「你癲狂了罷」（你是癲狂了）。你的學問太

大，「反叫你癲狂了」（使你處於癲狂）。 

v.25 保羅說：非斯都大人，我不是癲狂，我說的乃是真實（+和）明白話。 

※「明白」表示在思想能力上是健康的，與失神和癲狂對比。 

v.26 王也曉得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膽直言，我深信這些事沒有一件向王隱藏的。因都

不是在「背地」（角落）裡作的。 

v.27 亞基帕王，你信先知麼？我知道你是信的。 

v.28 亞基帕對保羅說：「你想少微一勸」（在短），便「叫」（說服）我作基督徒阿。 

v.29 保羅說：無論「是少勸」（在短），「是多勸」（在長），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個

人，就是今天一切聽我的（+成為如此），都要像我一樣，「只是不要像我」（除了）有這

些鎖鍊。 

v.30 於是王、和巡撫、並百尼基、與同坐的人，都起來， 

v.31 退到裡面，彼此談論說：這人並沒有犯甚麼該死該綁的（－罪）。 

v.32 亞基帕又對非斯都說：這人若沒有上告於該撒，就可以釋放了。 

 

一、保羅的失神和癲狂 

第 24 節，保羅這樣分訴，非斯都大聲說：保羅，你是癲狂了。你的學問太大，使你處

於癲狂。 

保羅講述他過去的經歷，他如何渴望上帝給歷代祖先的應許，而他現在得著了。他從一

個反對耶穌基督的人，經歷了復活的基督，蒙受基督的召喚，成為一個向外邦人傳道的

人。他沒有違背主的呼召，使猶太人想殺害他，但他仍然要講，基督必須受害，並且從

死裡復活。保羅所說的，非斯都完全無法接受，大喊說他癲狂了！非斯都說保羅癲狂的

原因是他的學問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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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所經驗和所領受的，別人無法明白。我們身為基督徒，我們或許也能夠感受這樣的

情況，許多時候我們按著信仰所做的事情是別人無法明白的，就認為我們的思想有問題。 

有的人會認為基督徒很傻、很笨，有這樣的想法和做法。 

例：記得多年前羅老師在道生神學院講過一篇道，就說基督徒要當傻瓜。後來他離開神

學院，婉謝了許多「好地方」的邀請，一個人埋頭苦幹，寫書。花了很多錢，費了三年

的時間，然後他又攜家帶眷到大陸做神學訓練的工作。看他偶而輾轉託人傳來的代禱

信，總是感覺他好辛苦，不但工作辛苦，他的兒子適應不良也使他受盡折磨。人們也許

會說，他真傻，為什麼要寫書，他為什麼不留在台灣，他有很好的學位，在這裡安穩的

教書，不是很好麼？ 

 

神在一個人裡面的感動不是旁人可以明白的，但是那個人忠於神的呼召，不論環境有多

麼困難，他裡面是滿有平安的。 

 

二、保羅的真實和理性 

v.25 保羅說：非斯都大人，我不是癲狂，我說的乃是真實和明白話。 

保羅向非斯都解釋，他不是癲狂，他說的是真實的，而且是出於健康的思想和理性。保

羅在新約聖經中留下的書信，讓我們看見他的學問和他思想的嚴謹。保羅書信是最早被

教會確認為新約聖經正典的書卷。保羅建構了新約的神學理論，信徒出於信心，被神宣

判為義。我們的主，以祂的犧牲，為所有信的人贖罪，使人脫離罪的挾制，得到神兒女

的自由，與神和好。保羅不但不癲狂，而且頭腦非常清楚，講論有條有理。而且，他強

調他說的是真實的，也就是他所有的經歷都是真的，要不是這樣真實的經歷，他不可能

有如此劇烈的改變。 

 

信仰，不僅是理論，更是真實的經驗，但也不能只有經驗，還是必須有完整的理論。保

羅身兼這兩者，他經驗神，他也建構理論，他還有非常人所及的耐性和愛心，使他成為

偉大的傳道者。我們的信仰也必須學習保羅的平衡，不是失神和癲狂就是正確的，那只

是人看見的外表，重要的是裡面真實的經歷神，並有扎實的信仰理論為基礎。 

例：多年前就聽說一個姊妹追求神，到了一個地步，真是癲狂了，她晚上把全身的衣服

都脫掉，跑到自家的陽台頂大聲呼求神。 

在瑞士工作，也聽過有姊妹說神要她傳福音，到處打電話，但是根本付不出高額的電話

費用。也有人就說有了感動，從亞洲跑來瑞士說要當傳道，沒有能居留的簽證，教會毫

無辦法，也很難認可這是出於神的作為。 

 

信仰真是個奧秘，有時候我們在人眼中是癲狂的，但我們心裡要有神真實的帶領。我們

還要有清楚的理論，所言所行，不違反聖經的原則，我們才能成為平衡的信徒，為主癲

狂才有道理。 

 


